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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從西元1976年美國費城發生嚴重退伍軍人病集體感染之後，退伍軍人菌才逐漸

引起世人關注，而各國也更加重視公共場所發生退伍軍人病群聚事件之防治。國內近

年來也曾在醫院、渡假村、飯店、健身房等場所，發生退伍軍人病感染事件。如何及

時並妥適處理公共場所發生的疫情，勢將成為日益受到社會矚目的重要課題。 

    其實多數接觸退伍軍人菌的民眾並不會發病，且退伍軍人病所引起的肺炎臨床上

也容易被視為一般肺炎處理而低估，通報後進行的環境採檢可能錯失檢出的良機，再

加上疫情調查時若不夠嚴謹，便很難發現公共場所退伍軍人病群聚事件及可能致病的

高風險環境，如此便無法保障民眾免於受退伍軍人病之威脅。 

然而若防疫人員能熟悉各項防疫措施，並深入瞭解退伍軍人病的成因、高風險環

境及防治目的等觀念，則處理疫情時必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及處置，以提高檢體檢出率

及找出潛藏的高風險環境。 

透過輔導業者以「自主管理」的精神，加強供水系統及中央空調冷卻水塔等用水

設施之清洗與消毒，乃為退伍軍人病防治的根本之道。而若能透過社區疫情監測、通

報及適切的病例處置，並審慎進行社區群聚疫情調查，在確定感染源之後，儘速進行

適當的行政處置、環境採檢、消毒等措施，並加以後續輔導，則必能保障民眾遠離退

伍軍人菌危害，維護國人之健康福祉。 

 

關鍵字：退伍軍人病、退伍軍人菌、社區感染、公共場所 

 

前言 

退伍軍人病群聚事件之濫觴，可追溯到西元1976 年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在東岸費城

召開第58次年會時，於下榻飯店所發生的大規模集體感染事件，當年合計有221人陸續

發生不明原因的發燒、咳嗽及急性肺炎等症狀，這場疫情並造成其中34名患者不幸死

亡[1-2]。這次群聚發生的病原，翌年始由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在死亡病例解剖後取出的

肺組織中培養出來，並正式命名為嗜肺性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雖

然早在西元1943年退伍軍人菌即被發現[3-4]，然而經歷這場嚴重疫情之後，退伍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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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對人體的危害才逐漸引起世人的關注，並被視為社區感染肺炎以及院內感染肺炎的

一個相當重要的病原體。 

近年來國內每年大約有40至110名退伍軍人病確定病例，且曾在醫院、渡假村、飯

店、健身房等場所發生退伍軍人病感染事件[5-7]。一旦發生疑似群聚事件時，除了傷

害民眾健康之外，也可能因為造成社會恐慌而影響到民眾的休閒意願，並引發媒體效

應、影響業者商譽、甚而產生消費糾紛等。因此，如何及時因應並且妥適處理，已成

為社會大眾日益關注的課題，立即著手強化公共場所退伍軍人病防治策略，實已刻不

容緩[8]。 

 

退伍軍人病之防治措施 

由於退伍軍人菌係經常滋生於天然水體、地下水以及各種人工水體中，甚至在土

壤裡，且對健康人並不會致病；因此，防治的目的並非「完全消滅退伍軍人菌」，而是

要達到「風險最小化（Minimizing risk）」，期望透過控制水中的退伍軍人菌，儘可能去

除其繁殖所需之條件，此為我國目前最主要的防治概念。 

環境中的退伍軍人菌如何在社區中引發疫情，其實必須符合一連串條件，首先是

必須要在這些環境中存在致病原，是嗜肺性退伍軍人桿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 ）為

主要的致病菌種，而同一個屬的其他菌種對於人類健康的影響則相對較低。然後，這

些環境中的退伍軍人菌需透過水霧進入人體的呼吸道；最後，當暴露者屬於年長或是

免疫功能低下的易感宿主時，就可能會感染發病。 

因此，防治時需要特別留意公共場所中退伍軍人菌容易藉此侵害人體的高風險環

境，包括容易產生水霧的地點或設施，例如：冷卻水塔、噴水池、灑水系統、SPA 儲

水槽、熱水槽（Hot tubs）、飲水機、淋浴蓮蓬頭、水龍頭等用水終端分配出水口或其他

環境中可能遭受退伍軍人菌污染的設備，特別是水溫恰好於 35℃至 45℃之間[9]，適合

退伍軍人菌繁殖時，則會增加其危險性。另外，水流不順暢，容易產生生物膜的地點，

也是退伍軍人菌容易滋生的環境。針對發生疫情後的環境調查，病例於發病前接觸較

為頻繁的該場所供水系統地點，便成為需特別注意的疑似感染源。對於前述的這些高

風險環境，特別是平時高齡或免疫功能低下等高危險族群容易經常出入的公共場所如

醫院或安養機構，更是需要加強輔導與控管。 

防疫人員進行退伍軍人病的疫情調查時，如果發現確定病例的疑似感染場所，於

半年內有其他的退伍軍人病疑似或確定病例發生，需將其視為疑似群聚感染事件，進

一步依據「公共場所疑似退伍軍人病群聚感染事件防治指引」進行相關防治事宜[8]。 

 

社區疫情之監測、通報及病例之處置 

為防止社區發生退伍軍人病群聚事件，我國1999年已將退伍軍人病納入法定傳染

病。當醫療院所發現有疑似症狀之患者就診，特別是感染不明肺炎者時，必須進行退

伍軍人病的鑑別診斷，若高度懷疑時則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9條之規定儘快通報，至

遲於一週內向當地衛生機關報告[8,10]。 

當發現確定病例時，致力於儘早偵知並剷除可能危害大眾的潛在感染源環境，乃

是國內進行社區防治時的重要目標。而這必須仰賴基層防疫人員鍥而不捨的疫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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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別是列舉出病患發病前曾經去過的所有公共場所，如此才能儘早偵知社區群

聚事件。因此，加強病例發病前的暴露史疫情調查，是防疫工作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畢竟不夠精確的疫情調查，會延後發現、甚至完全無法察知社區退伍軍人病群聚事件

已經發生，而使得其他高危險群民眾暴露於該感染源而致病。 

現今交通服務發達，跨區域經商或旅遊頻繁，同一公共場所導致來自不同區域的

居民同遭感染的機會大幅增加，因此，如何進行區域聯防，實為退伍軍人病社區群聚

防治上的一大重要課題，故跨縣市同源個案之監測便顯得非常地重要。 

若發生病例之地點為經常有其他轄區旅客造訪之公共場所，則將提醒其他縣市衛

生局近期內若進行轄區退伍軍人病病例疫調時，主動詢問病例是否曾於發病前造訪過

這些公共場所[5]。  

一般而言，退伍軍人菌對於健康民眾威脅較小，只要及時診斷、正確使用抗生素

治療即可治癒。由於尚未證實有人傳人之案例，因此，收治時於醫院內並不需要進行

隔離措施。 

 

社區群聚之疫情調查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建置有「傳染病疫情調查系統」以利各項疫病之調查，退伍軍

人病也有其專屬的疫調單，透過對於確定病例疫調後所得資訊，對於防疫人員精準掌

握疫情有相當大的幫助[8]。 

其中較重要的是「個案暴露史」，亦即調查確定病例在發病前曾經去過哪些公共場

所，包括旅遊住宿地點或休息地點、有親水設施的休閒場所、辦公大樓、住家大樓等。 

當發現社區群聚事件時，衛生機關需嚴謹地調查「環境感染源」，包括詳細記錄病

人所提供之公共場所內曾使用之設施，並加註各設施與退伍軍人菌滋生有關之危險因

子，例如：溫度、加氯之頻率、餘氯量、清洗方法與頻率、其他消毒方式等。 

另外，也會設法取得「公共場所內相關設施之管理文件」，包括建築物設計圖，特

別是有顯示冷卻水塔及供水系統之管線配線圖，並設法標示出不同分段的實際水溫，

以及加氯等處理措施之方式及位置。取得該公共場所之環境維護及消毒紀錄也是重要

的，包括：水溫控制、管理機制、清洗及消毒之時間與頻率等相關參考資料。 

而瞭解「共同環境暴露者的健康情形」也是相當重要的，應加強追蹤曾經於近期

內暴露於同一環境下的民眾，與病人同行的旅客，例如親友或同行的團員等，以及該

公共場所的工作人員，都應詢問是否出現退伍軍人病症狀，以積極尋找其他可能的潛

在病例。 

 

疑似感染來源的公共場所之處理 

對於疑似感染源公共場所之處理，大致區分為對環境的採檢、消毒，以及對業者

的輔導和行政處置。 

在疑似感染源的環境採檢方面，為避免有害感染源繼續危害民眾，衛生機關於通

報個案經過檢驗確認為確定病例後，會依據疫情調查之初步結果，儘速前往該疑似場

所進行環境採檢工作，並且於採檢後指導該公共場所對於所有疑似感染源，立即進行

必要之消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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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環境採檢的其他相關細節，可參閱「退伍軍人病環境檢體採樣注意事項」、

「防疫檢體採檢手冊」以及「退伍軍人菌控制作業建議指引」等規範內容。 

在環境消毒方面，若在公共場所的環境檢體中檢驗出退伍軍人菌，則不論其血清

型是哪一種，都將依據「退伍軍人菌控制作業建議指引」所列之方法及注意事項，督

導業者針對該環境進行清洗及消毒措施。 

有關業者的輔導及行政處置，對於疑似引發退伍軍人病疫情之公共場所，政府會

輔導業者配合衛生機關進行疫情調查、環境採檢等各項防治事宜，以及輔導業者完成

各項清潔及消毒作業，並教育業者有關退伍軍人病之相關正確知識。同時提醒業者定

期清潔消毒供水系統、冷卻水塔，並維持營業場所之良好通風環境；另外，也會促請

業者提高警覺，時時注意員工之健康及出勤情況和請假原因，如有發現疑似退伍軍人

病的症狀，應與衛生單位保持密切聯繫。 

針對發生疫情的公共場所，會由各縣市政府與業者共同協商評估是否停用部分設

施或全面暫停營業。建議至其完成清潔、消毒相關設施，並經衛生局評估暫無感染風

險後，再對外開放為宜。 

防治公共場所發生退伍軍人病群聚正本清源的良方，還是在於輔導業者落實自主

管理，定期清潔供水系統、冷卻水塔或消毒等相關措施，以保障民眾遠離退伍軍人菌

危害，維護國人之健康福祉。 

 

結論 

我國目前係以「提升相對高風險場所（醫院）之管理強度」為防治重點，訂有「醫

院退伍軍人菌環境檢測作業及其相關因應措施指引」等規範，來強化退伍軍人病之院

內感控措施；至於在社區防治方面，為加強退伍軍人病之社區防治作為，除以「傳染

病防治工作手冊」[10]以及「退伍軍人菌控制作業建議指引」加強退伍軍人病的各項防

治措施之外，並訂定「公共場所疑似退伍軍人病群聚感染事件防治指引」以及「退伍

軍人病環境檢體採樣注意事項」[11]，期望進一步規範環境檢體之採檢事項及疑似退伍

軍人病群聚感染時之防治作為，做好退伍軍人病之防治措施。 

而退伍軍人病之防治目的，並非在於「完全消滅退伍軍人菌」，而係達到「風險最

小化（Minimizing risk）」。控制水中的退伍軍人菌，改變其繁殖所需之條件，為目前最

主要的防治概念。 

退伍軍人病所引起的肺炎在臨床上很容易低估，檢出率亦易受影響，若加上疫情

調查不夠嚴謹，便很難發現退伍軍人病群聚事件及高風險環境，無法保障民眾免於遭

受退伍軍人病危害。若防疫人員能熟悉各項防疫措施，並進一步深入瞭解退伍軍人病

的成因、高風險環境及防治的目的等觀念，則處理疫情時必能正確判斷及處置，提高

檢體檢出率及找出潛藏的高風險環境。 

另外，近年來基於國人休閒風氣日盛，營業場所的用水安全亦逐漸受到重視。然

而因為營業場所種類繁多、數量龐大，且退伍軍人病係以免疫功能低下者為易感宿主，

並非所有接觸退伍軍人菌者均會染病。故解決之道係應由各縣市加強推動轄區相關醫

院及營業場所業者加強自主管理，定期清潔用水終端分配出水口或其他環境中可能遭

受退伍軍人菌污染的設備，作為推動業者自主性管理的目標，特別是針對高齡或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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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較為低下的民眾經常進入之營業場所，為宣導自主管理之重點，以保障民眾遠離

退伍軍人病危害，維護國人之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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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退伍軍人菌一般以空氣中之飛霧為主要的感染途徑，包括空調冷卻水塔、溫泉浴

池、蓮蓬頭的霧滴等都是重要的感染來源。而大多數健康人對此菌均有抵抗力，感染

機率很小，加以營業場所種類繁多、數量龐大，故國外均未建議將退伍軍人菌列為常

規檢驗項目，僅日本一國對於浴室業之溫泉水質做出「不得檢出退伍軍人菌」之規定，

其他業別如旅館業等並無檢測退伍軍人菌之規範。 

惟為降低免疫功能較差之高危險群於營業場所罹患退伍軍人病之風險，疾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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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於 100 年 9 月 27 日已修訂營業衛生基準，增列「營業場所供水系統及中央空調冷卻

水塔設備，每半年應定期清洗消毒一次以上」之規定，並函請縣市衛生局研議，將其

納入營業衛生管理自治條例。 

 

前言 

    由於國人休閒風氣日益盛行，泡湯已成為一種國民嗜好，致使溫泉旅館及公共浴

室業蓬勃發展，100 年在某縣市曾有遊客至觀光飯店住宿而罹患退伍軍人病，此事件

不僅造成媒體關注，也影響業者商譽﹔亦引起衛生單位及業者對於營業場所內可能發

生的退伍軍人病防治之重視。 

    現今社會結構中各種營業場所的繁榮與興盛，反應於進出於該場所之人口密度。

在相對密閉的場所之中，人口密度的提昇，意味著共同運用的空間之中，如空氣、飲

水、排出物等，所包含的各種可能病媒體之密度，亦隨之提高。因此，無可避免地影

響著個人的健康及公共的衛生。 

    營業衛生管理包含以下業別(旅館業、美容美髮業、浴室業、娛樂業、電影片映演

業、游泳業等) ，以及其從業人員之健康管理。隨著此類場所之急遽增加，其環境衛

生的品質、衛生設備的條件、衛生管理的制度及從業人員的健康狀況，都可能因污染

或一時的疏忽而導致疾病散播，危害消費大眾的健康。 

 

我國營業衛生管理之規範 

    營業衛生管理之目的，乃在於加強營業場所之衛生維護與從業人員之健康管理，以

避免各種傳染性疾病經由此管道擴散蔓延。為提升營業場所之衛生品質，並兼顧業者之

永續發展，本局除參酌各國營業衛生管理規範之外，並邀集專家、學者及縣市衛生局共

同研擬訂，並於 96 年 4 月 13 日訂頒「營業衛生基準」[1]，其適用的行業，包括旅館業、

美容美髮業、浴室業、娛樂業、電影片映演業、游泳業等。以該基準為行政指導，供業

者進行衛生管理之參考。各縣市衛生局亦可考量地區特性，參酌該基準對業者進行衛生

輔導，或斟酌納入縣市營業衛生管理自治條例，並可因地制宜制定行政罰鍰額度。業者

如經衛生局輔導之後仍未達衛生規範，其行政處分則可依各縣市自治條例進行處理。目

前已制定「營業衛生管理自治條例」之縣市有台北市、桃園縣、新竹縣、苗栗縣、南投

縣、雲林縣、高雄市、花蓮縣、台東縣、連江縣及金門縣，共計 11 縣市。 

    以營業場所水體安全的概念，參考國外規範，在游泳業、浴室業、溫泉浴池均訂

有水質微生物指標「總菌落數在每 1 mL 水之含量，應低於 500 CFU；大腸桿菌在每 100 

mL 水之含量，應低於 1 CFU」。並規定游泳場所於旺季（每年 5 月至 10 月）、溫泉場

所於旺季（每年 11 月至次年 2 月）須加強輔導場所衛生管理，並進行水質抽驗，每 2

星期抽檢 1 次，其餘則每月抽驗 1 次。 

    另為提升營業場所之衛生品質，衛生機關除應加強稽查及輔導外，並應全力推行「營

業場所自主衛生管理」，即透過衛生管理人員培訓，以及從業人員衛生講習，提供充分

的專業訓練及協助營業衛生負責人、從業人員認識有關衛生責任應負全責之理念，並辦

理自主衛生管理優良店評鑑，提供消費者衛生安全之服務，藉以減少傳染病疫情之發

生。先前，營業衛生管理並未對退伍軍人病防治做規範，由於發生前述事件，疾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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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業於 100 年 9 月 27 日修訂營業衛生基準，增列「營業場所供水系統及中央空調冷卻

水塔設備，每半年應定期清洗消毒一次以上」之規定。 

 

各國營業衛生管理之規範 

一、美國 

（一）有關旅館、美容美髮、浴室、娛樂、游泳池等之制度與我國之制度不同，係由

美國聯邦衛生部疾病管制局（CDC）和藥物食品管理局（FDA）針對傳染病防治、

食品安全等相關事宜，訂定衛生標準，如水質、食品安全規範，各州依各該標

準訂定管理規則。 

（二）美國政府採地方分權管理制度，有關旅館、理髮美髮美容、浴室、娛樂及游泳

池等事業之衛生規範分別由各州、郡政府訂定相關管理規則（Health and Safety 

Code/Guide）。以馬利蘭州為例，旅館業相關規定由州政府立法管理；理髮美髮

美容、浴室、娛樂及游泳池等則由郡（county）政府訂定執照規範（Guidelines for 

Licenses and Permits）[2]管理，並派員定期臨檢衛生相關事宜。 

（三）旅館、理髮美髮美容、浴室、娛樂及游泳池等之管理單位各州互異，有些由州/

郡之衛生局（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核發執照管理處（Licensure 

and Regulatory Services）管理，有些則由消費者辦公室（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 ） 之 相 關 行 業 的 理 事 會 （ e.g.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Barbering and 

Cosmetology）制定標準及法規管理。 

     （註）未將退伍軍人菌列為營業場所常規檢驗項目。 

二、澳大利亞 

（一）理髮美髮美容、浴室、游泳池等三類營業之衛生規範由澳洲各州政府所訂定。

以澳洲首都特區（ACT）為例，訂定「Public Health (Hairdressing) Code of Practice」

[3]，針對理髮美髮美容從業人員手和衣服的清潔、疾病傳播的預防措施、日常

清潔、器械、毛巾及髮刷等消毒清潔做規範；「Determination of a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Operation of Swimming and Spa Pools」[4]規範在公眾泳池及公共水療池，應配

備有效的水循環系統和過濾器，建議公眾泳池/水療池，也可以配備自動消毒劑

配料系統，和使用 pH 值校正系統自動控制器等。 

（二）旅館、電影片映演業等兩類營業之衛生規範，則劃分在澳洲聯邦法律「Food 

Standards Code」之下，並未針對此兩類營業做出特別規範，另查澳洲並未特別

規範娛樂類事業。 

（註）未將退伍軍人菌列為營業場所常規檢驗項目。 

三、韓國 

公共衛生管理法（Public Health Control Act）[5]，該法規定為廣大市民經常光顧

的營業場所（美容院、理髮店、洗衣店、旅遊住宿、公共浴池）和設施的衛生控制。（註）

未將退伍軍人菌列為營業場所常規檢驗項目。 

四、新加坡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訂定 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Act，內含食品衛生（food hygiene）、游泳池（swimming pools）及公共清潔（public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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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規定。（註）未將退伍軍人菌列為營業場所常規檢驗項目。 

五、日本 

（一） 旅館業部分：依據「旅館業之衛生等管理要領」。 

（二） 理髮美髮美容業部分：依據「理容師法、理容師法管理細則」。 

（三） 浴室業部分：依據「公衆浴場法」[6] 

日本厚生勞動省在 2001 年制訂溫泉浴池公衆浴場水質相關標準，其內容如下：

有關溫泉等公共泡湯設施之衛生管理方面，根據公衆浴場法及旅館業法，主要由

各自治團體自行訂立規定，而衛生局環境衛生督察員會進行指導。另為提供各自

治團體進行條例之擬定或衛生管理之指導時參考，厚生勞動省亦訂定有旅館業之

衛生等管理要領、公衆浴場等之衛生管理要領、公衆浴場水質等之相關基準等。

規定溫泉浴池水質標準包括下列四項：1.濁度不可超過 5 度。2.過錳酸鉀添加量

不可超過 25mg/L。3.溫泉中大腸桿菌群含量不可超過 1CFU/mL。4.定期對溫泉水

體進行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之檢測，若浴糟非循環式應每年進行 1 

次以上檢測，若浴糟為循環式每年進行 2 次以上檢測，若浴糟無法使用氯消毒情

況，每年進行 4 次以上定期檢測。並於對溫泉業者的管理條例中明列業者自主管

理的要求。另外，為防止爆發退伍軍人病，提供溫泉公衆浴場業及旅館業者，所

應採行衛生管理方法、設施和衛生措施等的管理要領規定，以使業者得以遵行[7]。 

（四）娛樂、電影片映演業部分：興行場法施行條例[8]第 3 條第 3 款規定，照明、衛

生標準、清理、通風等。 

（五） 游泳部分：游泳池等取締條例。 

 

結論 

退伍軍人菌一般以空氣中之飛霧為主要的感染途徑，包括空調冷卻水塔、溫泉浴

池、蓮蓬頭的霧滴等都是重要的感染來源，也可經由吸嗆入受污染之水而致病。尤以

老年人、吸菸者、糖尿病、慢性肺部疾病、腎臟病、惡性腫瘤、接受類固醇治療或器

官移植等免疫功能較差者，較易罹患退伍軍人病。而大多數健康人對此菌均有抵抗力，

感染機率很小，加以營業場所種類繁多、數量龐大，故國外均未建議將退伍軍人菌列

為常規檢驗項目，僅日本一國對於浴室業之溫泉水質做出「不得檢出退伍軍人菌」之

規定，其他業別如旅館業等並無檢測退伍軍人菌之規範。 

惟為降低免疫功能較差之高危險群於營業場所罹患退伍軍人病之風險，疾病管制

局於 100 年 9 月 27 日已修訂營業衛生基準，增列「營業場所供水系統及中央空調冷卻

水塔設備，每半年應定期清洗消毒一次以上」之規定，並函請縣市衛生局研議，將其

納入營業衛生管理自治條例，除參酌「退伍軍人菌控制作業建議指引」[9]及「公共場

所疑似退伍軍人病群聚感染事件防治指引」[10]，加強督導及辦理衛生講習外，縣市衛

生局更應鼓勵業者進行自主衛生管理，以保障消費大眾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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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 年 4 月下旬，中部某大學有一名學生得了呼吸道及腦部相關的疾病而住院

治療，最後不幸死亡。緊接著另一名同學也因呼吸道症狀及步態不穏而住院治療。

自 4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該班級總共有 30 名學生陸續出現呼吸道感染症狀。疾病管

制局實驗室自這名死亡的大學生腦脊液檢體中偵測出 human Bocavirus 病毒基因。

在採檢 7 名其它呼吸道感染的學生中，5 名自咽喉拭子檢體中偵測出 human 

herpesvirus 7; 這 5 名中的其中兩名，另偵測出 human coronavirus HKU1。校方

讓該班級停課，並以稀釋漂白水消毒學生上課教室。停課期間及復課後，由校方及

衛生單位進行疫情監視。在衛生單位及校方積極介入後，自 5 月 29 日起無新增個案

而結束本次疫情。 

 

疫調快報 
中部某大學學生疑似呼吸道群聚感染及腦炎群聚調查 

 

魏嵩璽 1、慕蓉蓉 2、吳和生 2、洪玫君 3、張秀麗 1、林杜凌 1、涂志宗 1、林明誠 1 

 

1.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三分局 

2.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 

3.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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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緣起 

疾病管制局在 2012 年 5 月 25 日上午接獲 1922 通報一起疑似群聚案件。通報人

自述他的一位朋友子女就讀於中部某大學二年級，該班級近期有一名學生得了呼吸

道及腦部相關的疾病死亡，且同班級學生陸續出現感染症狀，請疾病管制局協助調

查瞭解。該局第三分局隨即與該大學所在縣市衛生局聯繫，並一同啟動調查。 

 

疫情調查 

一、 指標個案病程調查 

經由校方說明，個案就醫之南部某醫學中心病歷資料及與個案的主治醫師訪談

調查，這個指標學生為 21 歲男性，家住台南市，平日租屋於學校附近單人套房，沒

有畜養寵物。他自 4 月下旬開始出現發燒、頭痛、暈眩、噁心、嘔吐及腹瀉等症狀，

曾至診所就醫，但病徵持續未改善而於 4 月 29 日自行搭車返回台南家裏求助。 

他的家人於 4 月 30 日陪同個案前往當地診所就醫，但暈眩症狀仍未改善。至當

天晚間突然出現手腳抽搐等癲癇症狀，家人緊急送往南部某醫學中心急診部就醫。

抵達醫院後，因癲癇症狀持續出現且意識不清，院方予以插管輔助呼吸。院方進行

為個案安排腦部電腦斷層檢查，並未發現腦部病灶，但腦脊液檢驗，發現腦脊液中

紅血球 5/㎕，白血球 20/㎕，淋巴球比例約 80%，葡萄糖則為 60mg/dl，研判為疑似

病毒性腦炎而收住該院加護病房治療。住院期間，這個個案的腦脊液等細菌及病毒

檢驗皆為陰性，但他仍不斷出現癲癇症狀。院方在 5 月 2 日通報為疑似日本腦炎病

例。因病況惡化，院方在 5 月 4 日為他裝置體外循環急救，但他仍於同日宣告死亡。 

二、 另一名疑似腦炎個案病程調查 

班上另一名 21 歲男性同學 A 也在 5 月分出現呼吸道感染及神經系統症狀而住

院治療。經由與該同學的家人及該同學就醫之北部某醫學中心主治醫師訪談調查，

得知這個 A 學生自 5 月上旬開始，出現喉嚨痛，頭暈等感冒症狀。因症狀持續無改

善而前往該北部某醫學中心神經科門診就醫。醫師評估他有步態不穩等症狀而於 5

月 18 日收治住院檢查。住院期間進行腦脊液檢驗及腦部核磁共振等檢查，並無異

常。進一步的單光子放射斷層掃描(SPECT)則發現疑似小腦異常訊號。其它腦脊液等

細菌及病毒檢驗皆為陰性。他的步態不穏症狀在住院後逐漸恢復，因此在 5 月 23

日由家人辦理出院。 

三、 同班同學症狀及流行病學調查 

該班級總共 86 人。自 4 月下旬開始，陸續有同學出現感染症狀(圖一)。校方得

知本疫情後，派員為在校 84 位同學調查不適症狀並量測體溫，均無發燒現象。迄 5

月 25 日止，共有 26 位同學出現呼吸道症狀(圖二)，6 位曾就醫，其中 5 位經醫師診

斷為感冒(1 位接受流感篩為陰性)，另 1 位則診斷為腸胃炎。 

調查團隊請校方聯繫發病日在 5 月 25 日前七日內的學生返校或至當地衛生局，

由防疫醫師或衛生局人員詢問症狀並採集咽喉拭子及血清檢驗。總計 8 名學生接受

症狀調查，共採檢 7 位學生。未採檢學生因過敏性鼻炎及氣管炎，長期出現咳嗽、

流鼻水症狀，防疫醫師研判應與本次感染群聚無關，不予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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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驗結果 

個案通報日本腦炎後，醫療人員採集他的血清及腦脊液檢體送至疾病管制局進行

檢驗。經酵素免疫分析檢測日本腦炎抗體均呈陰性。本次疫情調查期間，另取個案腦

脊液檢體，以即時聚合酶反應(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檢驗，結果自腦脊髓

液中偵測出 human Bocavirus (HBoV)，並經 nested PCR 及定序進行確認。 

經調查團隊訪查，在北部某醫學中心住院之 A 同學院方尚保留個案腦脊液檢

體。調查團隊取得該檢體後，以即時聚合酶反應進行檢驗，結果並未檢驗出任何致

圖一、班級學生發病週別圖。其中，第十七週指 4 月 22 日至 4 月 28 日，本次調

查及介入自 5 月 25 日(21 週)開始。本圖不包含指標個案及 A 學生，共計 30

人出現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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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基因。 

防疫醫師及衛生局等採檢 7 位同學之檢體進行即時聚合酶反應檢驗。這 7 位學生

之血清檢體均為陰性，但其中 5 位自鼻咽拭子檢驗出 Human herpesvirus 7 (HHV7)，這

5 位中的 2 位另同時自鼻咽拭子檢驗出 human coronavirus HKU1(人類冠狀病毒

HKU1)，所有結果皆以定序進行確認。鼻咽拭子檢驗陰性者共兩位，其中一位在 5 月

18 日發病，曾經就醫後由醫師診斷為 A 群鏈球菌咽喉炎。 

五、 防治作為及疫情監視 

校方決定該班級自 5 月 24 日下午開始停課，至 5 月 28 日復課。期間由校方進行

環境消毒，方式為以漂白水稀釋後擦拭地板、桌椅及可觸摸處，範圍包含該班活動及

上課教室。停課期間及復課後由四位導師負責每日聯繫學生之健康狀況，回報教務

處，並由校方彙整後於每日下午五點回報衛生單位。 

該班在 5 月 26 日及 28 日各有兩名學生出現呼吸道症狀，總計不包含指標個案及

A 學生，共 30 人出現症狀。自 5 月 29 日起，該班無新增案例。為避免該班學生恐慌，

疾病管制局第三分局於 6 月 1 日邀集衛生局及校方代表，說明本次疫情檢驗結果，並

由衛生局個別通知受檢學生檢驗結果。迄 6 月 3 日止，該班級無新增個案而結束本次

疫情。 

 

討論 

在這起疑似群聚案件中，指標個案同時出現呼吸道及中樞神經感染症狀。我們已

知流感病毒可能造成呼吸道感染及神經系統症狀。日本自 1999 年開始，曾出現流感

相關腦病變的流行[1-2]。也曾有流感相關腦病變造成腦疝脫的文獻報告[3]。然而，本

病例在個案就醫之南部某醫學中心及疾病管制局的實驗室都不曾檢驗出流感病毒感

染。 

HBoV 以及 human coronavirus HKU1 均是在 2005 年從呼吸道感染之檢體中新發現

的病毒。疾病管制局的林智暉等人曾分析 531 位台灣住院的兒童呼吸道感染個案，其

中 30 位(5.6%)檢測到 HBoV[4]。這是台灣首次發表的 Bovavirus 相關文獻報告。此外，

馬偕醫院及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也曾報告過單一醫院收集的 HBoV 兒童呼吸道感染調

查，分別自 48 例及 705 例呼吸道感染病例中發現 3 例(6%)及 35 例(5.0%) HBoV 感染

病例[5- 6]。 

雖然我們自指標個案的腦脊液中檢驗出 HBoV，且經定序檢驗確認本病毒，本次

流行病學調查及實驗室檢驗結果可能尚不足以明確判斷指標個案腦炎的病因。除了呼

吸道檢體外，近來文獻指出曾自腸胃炎及腦炎檢體中檢測出 HBoV[7-10]。曾有文獻報

告四個兒童腦炎病例，自腦脊液檢測出 HBoV，其中兩個病例死亡[9]。這四個病例的

年齡介於 8 個月到 5 歲間，且這四個病例皆為明顯體重過低、營養不良的兒童。HBoV

是否會造成健康成年人的腦炎迄今全球尚無病例報告。我們認為自腦炎病例的腦脊液

檢體中偵測到 HBoV 對探查致病原有重要的意義，但 HBoV 與本腦炎病例的關聯性仍

須未來更進一步的資料佐證。 

本次群聚調查自 7 位同班同學咽喉拭子檢體中偵測出 5 例 HHV7。HHV7 是血清

盛行率高的病毒，常因為孩童時期初次感染(primary infection)後，在一些組織細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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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及持續感染(latency and persistent infection)而被偵測出[11]。HHV7 亦曾被報告是腦

炎或小腦炎的致病原[12-15]。然而指標個案或 A 同學的腦脊液中並未偵測出 HHV7，

且這些檢驗出 HHV7 的個案與指標個案的採檢時間已相距三週以上，綜合上述這些因

素，現有的流病調查及實驗室檢驗結果無法釐清指標個案是否曾受 HHV7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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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保健服務人員在現今的社會是一項辛苦的工作，除了工時長、壓力大以外，

在工作環境上的風險也很高，而針頭及尖銳物刺傷是醫療人員最常見的職業傷害之

一，因而造成血液的暴露感染，可能會造成 B 肝，C 肝，AIDS 等等疾病。 

在巴基斯坦的一份研究[1]，以喀拉蚩（Karachi）省 18 個醫院第 2 等級生物安全 

(BSL-2)實驗室技術員為調查對象，共有 200 個男性和 53 位女性參加，調查結果顯示

實驗室技術人員的 46.2％ 不使用任何個人防護裝備，39.5%經常在使用注射針後將針

筒回套，而在使用後的針筒也有 35%未妥善的處理，而可能有被重複使用的機會。 

根據 1997 年對台灣所做的一項回溯性研究[2]，有高達 87%的醫療保健業從業人員

發生過針扎意外，但只有 18%的個案向院方通報。這些年來，國內也引進 EPINet(Exposure 

Prevention Information Network)通報系統開始蒐集國內的針扎數據；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

衛生研究所的一份針對國內醫護人員針扎的研究報告顯示[3]，國內透過 EPINet 通報的

資料蒐集，自 2004 年到 2010 年 10 月 15 日為止，共累計 3,669 位個案報告，其中 3,479 

位的醫療人員受到過針頭或尖銳物的刺傷。以職業別來檢視，針扎事件發生的地點與

引起針扎事件的物品，護理人員最常被針扎的地點是病房及最常被拋棄式注射器扎

傷，並最易發生在回蓋針套時；醫師最常發生針扎的地點則是開刀房，最常被縫合針

扎傷，並最常發生於治療病人的過程中。 

由以上的相關研究中看出，無論在國內外醫護人員遭受針扎的比例都相當高，雖

然目前經過相關單位及人員的推動，已漸漸受到關注，首先目前各醫療院所多已加入

EPINET，針對針扎事故進行通報，在以往的預防方法上，以行為管理為重點，最主要

的方法為禁止針頭回套，或以單手回套。但立法院在 100 年 12 月 21 日通過修訂定醫

療法第 56 條，要求＂醫療機構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具備適當之醫療場所及安全設

施。醫療機構對於所屬醫事人員執行直接接觸病人體液或血液之醫療處置時，應自中

華民國一百零一年起，五年內按比例逐步完成全面提供安全針具。＂強制要求各醫療

院所增加使用安全針具的時機，將預防重點除由行為管理外，另加強硬體環境改善，

這在針扎預防上是一大進步。 

生安專欄 
醫療保健服務人員之針扎危害預防初探 

張振平、陳咨樺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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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的一篇研究[4]也針對一家教學醫院，在 2005 年以安全針具及加強教育雙

管齊下的介入，每年針扎的次數從 2000-2004 年的每年 100 多次，降至 2005、2006 的每

年 60 幾次，醫療院所員工針扎的比率相較於 2001-2004 的狀況下降了 45%。預防針扎

造成的傷害，除了使用安全針具外，還要同時考量到教育訓練，最好能向下紮根，也

就是能在醫療從業人員的學生時代即開始推動針扎預防的觀念，在學生實習時就能建

立正確的工作態度，營造未來安全的工作環境。 

為有效預防醫療保健服務業人員的針扎危害，需全面提供安全針具，而相關單位

也應對安全針具提供更多的選擇性，並鼓勵廠商投入生產及銷售。而教育訓練方面也

更要擴大培育種子教師，加強老師與學生對針扎預防的正確觀念。同時對針扎通報系

統也應持續推廣，能在所有的醫療院所建立通報機制，如此才能掌握國內的針扎危害

現況，才能了解推動安全針具及教育訓練的具體成效指標，作為施政的參考及對策修

正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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